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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商业银行的 

发展与制度变革 

张朝晖
1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摘 要】：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中国金融中心的西移,重庆地区商业银行一改自开埠以来发展缓慢的面貌,不

仅在数量和规模上有了爆发式的发展,而且在制度层面也发生了健全现代银行制度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以强制性

制度变迁为主,因此在爆发式发展的同时,却存在着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些发展和变革,不仅体现了重庆地区银

行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轨迹,也代表了中国西部地区银行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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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开埠后,重庆近代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成为西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金融业最早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城市。其中,作为

金融现代化集中体现的新式金融机构——银行也相继在重庆建立与发展起来,其势力不断扩展,很快成为重庆城市金融业的主体,

在重庆地区银行中,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不过由于地处西部内陆,重庆地区的商业银行(1)又深受传统金融机构的影响，在经营方

式与制度上长期带有较浓厚的传统金融的特点，因此就重庆地区的商业银行而言，经历了一个不断克服传统金融的影响而逐步

健全现代银行制度的变革过程，尤其是全面抗战开始后，作为抗战大后方金融中心的重庆，其商业银行不仅数量上得以空前发

展，而且在制度层面也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革。目前，学界对近代以来重庆地区商业银行已有相当多的个案研究，但从由传统

向现代转型的视角，整体上考察重庆地区商业银行发展变革的历史还是相对缺乏的。(2)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全面抗战时期

重庆地区商业银行的发展与制度变革进行考察，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地区商业银行的发展与制度缺陷 

中国现代金融事业的开启,应以 1845年英国在华设立丽如银行为标志,1897年首家华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诞生。相对

而言,重庆新式银行的建立是比较晚的,1899 年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是重庆建立的第一个新式银行(1902 年歇业),成为了重庆

金融业早期现代化的开端,1905 年濬川源银行开设(1912 年停业又复业,1926 年停业),1908 年大清银行重庆分行开设(1912 年停

业),这两个分别属于地方及国家银行。 

重庆开办最早的商业银行,为晋丰银行(1909 年在江津县成立,1913 年在重庆设分行,1924 年停业),民国建立之后,倡办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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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风兴盛,于是重庆本地的商业银行也纷纷发展起来。1915年,聚兴诚银行在重庆开业,此后又有大中银行、四川美丰银行、中和

银行、富川储蓄银行、四川银行、重庆平民银行、川康殖业银行、川盐银行、重庆市民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四川建设银行、

新业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等一批商业银行在重庆成立,但由于时局的动荡,重庆的商业银行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了一

个兴衰不定、跌宕起伏的历程,期间有些银行被迫停业。 

自 1912 年至 1937 年 9 月,在重庆设立的银行共分三类:国家银行、地方银行与商业银行,共计 23 家,其中,国家银行有国民

政府的交通、中国、中央、中国农民银行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 4家,地方银行有四川省银行 1家,其余 18家为商业银行。而在商

业银行中,除江海银行、金城银行等 2 家为外省银行在重庆建立的分支机构外,重庆地区商业银行有 16 家,占据重庆银行业的主

导地位,其中晋丰、大中、中和、富川储蓄、新业、四川银行等于全面抗战前先后停办,全面抗战前设立并战后继续存在的重庆

地区商业银行为 7家,即聚兴城银行、四川美丰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川康殖业银行于 1937年 9月兼并重庆平民银行和四川

商业银行后,改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为便于统计,合计为 1家)、重庆银行、四川建设银行、川盐银行、北碚农村银行。 

全面抗战爆发前的重庆地区商业银行,从整体而言,吸纳了现代公司制的组织形式,体现了新式银行的基本特征,但其仍受到

传统金融机构的较大影响,与现代银行的制度规范尚存在不小差距。 

(一)组织上,受传统合伙制影响,现代公司制尚不健全。 

股份制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现代商业银行的制度基础,战前重庆地区商业银行大多已采取了股份制,但在产权问题

上仍有银行沿袭有旧式钱庄的做法。如聚兴诚银行,从商号和经营票号业务发展起来,在最初创建银行时,采用的是股份两合公司

组织形式,集资 100万元,分有限与无限各半,无限股全属杨氏昆仲,并认有限股一部分,其余分售于亲友。其组织以无限责任股东

组成的事务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主席杨文光,而由有限责任股东组成的股东会则形同虚设,银行主要掌控在杨氏家族手中。1937

年 3 月,鉴于股份两合公司之组织不合经济潮流,事务员会主席杨粲三提议,并经股东大会认可,聚兴诚银行正式改为股份有限公

司。[1]184 

(二)经营上,受地方军阀操控,自主独立性不够。 

保证银行经营自主权,是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重要原则,但重庆地区商业银行却在经营上受到地方军阀的操控和干预。在

1932 年至 1934 年间,刘湘为筹措军费,先后发行库券公债等共计 9 种 20 期债券,合计金额达 6620 万元。[2]83-84这些大都为重庆各

银行所认购。一时间,买卖公债,贴现政府债券成为重庆各银行之主业。[3]19到 1934 年时,重庆市政府所欠重庆金融界款项即达 1

亿元之巨,金融界资金大都转化为政府债券,市面现金匮乏。
[4]E1-E2

受此影响,重庆地区商业银行的业务很难进入正轨,一直为军阀

势力所绑架。 

(三)理念上,热衷投机取巧和私人信用,缺乏风险意识和长远眼光。 

效率与安全并重,也是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重要原则,可是重庆地区商业银行大多视野狭隘,眼光短浅,往往急功近利、投机

取巧,甚而致金融风险于不顾。全面抗战爆发前,受当时上海公债市场的繁荣与厚利的诱惑,除在省内各埠的汇票业务外,重庆金

融业长期以来投机申汇和买卖公债。此外还大量从事沿袭已久的比期存放款及信用放款业务,而很少定期存款及抵押放款。[5]215、

216
甚至参与一些非法的经营活动,如贩卖鸦片烟土,1936 年,国民政府对烟土生意实行垄断,于是,重庆金融界与四川禁烟总局合

作,于 1937 年 1 月,共同组建“利济财团”,以期统制四川烟土。财团地点设于川盐银行内,集资 500万元,由四川禁烟总局出 50

万元,其余 450万元由财团负担,其中江海银行 110万元,四川美丰与川盐银行各 70万元,四川省银行、川康殖业银行、重庆银行

与四川商业银行各 50万元,办理贷款事宜。[6]236-237 

(四)票据交换上,缺乏规范的票据交换制度,妨碍银行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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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要有抵押品,融资要票据化,是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基础条件,而实现这些就必须要有规范的票据制度。但长期以来中国

在此方面缺乏一套规范的制度,而是依据流行的习惯与惯例,无论本票、支票、汇票,均无一定的材质和书写及交易标准,十分随

意,“任各金钱业者之自由,仅于纸片写应付金额若干(银两、铜钱、洋元),标明年月日,加盖铺印即生效力。”
[7]21

票据立法虽肇

始于清末,但 1929年才诞生了由国民政府所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票据法》,该法详细规定了票据的种类、格式、交易方式,

以及票据当事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标志着中国近代票据制度的初步确立。然而,重庆的票据交换仍长期采用所谓划条、划帐洋等

票据结算,这些钱庄和地方军阀发行的票据信用极差,持票人往往难以兑现,因而造成金融市场动荡不安。[8]325 

(五)监管上,基本处于无监管状态,放任自流。 

银行监管,乃一国政府不可推卸之责任,相关制度的确立不仅关乎金融秩序之健康稳定,也体现着现代银行制度的健全与否。

对此,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银行法——《银行通行则例》,然而未及实施,清廷就覆亡了。之后,未有相关的法律颁布,

直至全面抗战前,国家的监管,几为空白,导致中国金融业的自由放任。重庆金融业处于痼弊丛生之经济环境中,自生自灭,其盛衰

起落,俱随经济情势为转移,无所谓限制与管理,更无金融政策之指导。[5]227在货币发行以及存款准备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各银

行都自行其是,可自行发钞,也可不提取存款准备金,还可随意创设商号,从事商业投机,这些都是政府监管缺失的结果,也是现代

银行制度不健全的严重体现。当然,这是全国性的问题,而重庆尤为突出。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商业银行机构与资本的迅猛发展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府迁渝,随政治中心之西移,战区之重要工商机构,均相继迁川,各金融机构,亦相继内徙;而

自沪港相继沦陷以后,重庆已成为全国实际上之金融重心。”[5]213据统计,到 1943年 10月底止,重庆市银钱业行庄的家数,共计为

162 家,其中银行总行 37 家,银行的分支行处 89 家,钱庄银号的总分庄号计 36 家。而当时华资商业银行和分支行处总计 79 家,

其中,25家为重庆地区商业银行,具体情况如表 1所示。 

由表 1可见,在重庆的商业银行中,有 32家的总行设在重庆,除山西裕华银行(由山西省太谷县内迁)、长江实业银行总行(由

昆明迁来)、同心银行总行(由昆明迁来)、永利银行总行(由昆明迁来)、大同银行总行(由上海内迁)、聚康银行总行(由贵阳迁

来)、泰裕银行总行(由汉口内迁)、开源银行总行(由上海内迁)等 8家外,其余 25家均为重庆地区商业银行,其中,四川美丰银行、

重庆银行、川盐银行、聚兴诚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四川建设银行、北碚农村银行等 7 家为全面抗战前设立,其余 18 家则

为全面抗战后创建于重庆的商业银行。 

表 1 重庆本地商业银行机构统计表(截至 1943年 10月) 

机构名称 
全面抗战前成立 全面抗战后成立 合计 

总行 分支行处 总行 分支行处 总行 分支行处 

聚兴城银行 1 2 
 

1 1 3 

四川美丰银行 1 1 
 

2 1 3 

川康平民商业银行 1 
  

6 1 6 

川盐银行 1 
  

3 1 3 

重庆银行 1 1 
 

1 1 2 

北碚农村银行 1 1 
  

1 1 

四川建设银行 1 
   

1 
 

通惠银行 
  

1 
 

1 
 

建国银行 
  

1 
 

1 
 

和成银行 
  

1 3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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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川银行 
  

1 1 1 1 

中国工矿银行 
  

1 
 

1 
 

光裕银行 
  

1 
 

1 
 

茂华商业银行 
  

1 
 

1 
 

复华银行 
  

1 
 

1 
 

华侨兴业银行 
  

1 
 

1 
 

福钰银行 
  

1 
 

1 
 

华侨联合银行 
  

1 
 

1 
 

永成银行 
  

1 
 

1 
 

大夏银行 
  

1 
 

1 
 

谦泰豫银行 
  

1 
 

1 
 

永美厚银行 
  

1 
 

1 
 

胜利银行 
  

1 
 

1 
 

亚西实业银行 
  

1 1 1 1 

复礼银行 
  

1 
 

1 
 

总计 7 5 18 18 25 23 

 

资料来源:康永仁:《重庆的银行》,《四川经济季刊》第 1卷第 3期(1944年 6月),第 105—106页。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工矿银行总行、华侨兴业、华侨联合银行系海外华侨为响应国民政府鼓励海外华侨回国投资的号召而创

办于重庆的,体现了广大华侨对抗战的大力支持和贡献。全面抗战以前,重庆地区商业银行总行为 7 家,分支机构 5 家,全面抗战

后,新成立的重庆地区商业银行总行 18 家,分支机构 18 家,总计总行 25 家,分支机构 23 家。全面抗战后成立的重庆地区商业银

行总行数为战前的 257%,分支机构数全面抗战后设立的为战前的 360%。由外地迁入或在重庆设立的外来商业银行,全面抗战前总

行为零,分支机构 4 家,全面抗战后设立总行 8 家,分支机构 20 家,总计总行 8 家,分支机构 24 家,全面抗战中由外地迁入或在重

庆设立的外来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为战前的 500%,全面抗战后重庆地区商业银行发展之迅猛由此可见一斑。重庆地区的商业银行

不仅在机构上有了空前的大发展,在资本上也有较大扩充。 

由表 2、表 3可见,全面抗战前成立的 6家银行,1941年年底的资本总数,为“七七事变”前资本总数的 2.5倍,1943年 10月

底又为 1941年底的 2.9倍,约为“七七事变”前总数的 7.2倍。 

表 2 外来迁入(开设)商业银行机构统计表(截至 1943年 10月) 

机构名称 
全面抗战前成立 全面抗战后成立 合计 

总行 分支行处 总行 分支行处 总行 分支行处 

山西裕华银行 
  

1 
 

1 
 

长江实业银行 
  

1 
 

1 
 

同心银行 
  

1 
 

1 
 

永利银行 
  

1 
 

1 
 

大同银行 
  

1 
 

1 
 

聚康银行 
  

1 
 

1 
 

泰裕银行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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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银行 
  

1 
 

1 
 

江海银行重庆分行 
 

1 
   

1 

金城银行重庆分行及其下辖机构 
 

1 
 

5 
 

6 

大陆银行重庆办事处 
 

1 
   

1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重庆分行 
 

1 
   

1 

浙江兴业银行重庆分行 
   

1 
 

1 

中南银行重庆支行 
   

1 
 

1 

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重庆分会 
   

1 
 

1 

中国实业银行重庆分行 
   

1 
 

1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重庆分行 
   

1 
 

1 

盐业银行重庆办事处 
   

1 
 

1 

中国国货银行重庆分行 
   

1 
 

1 

成都商业银行重庆分行 
   

1 
 

1 

复兴实业银行重庆分行 
   

1 
 

1 

云南兴文银行重庆分行 
   

1 
 

1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重庆分行 
   

1 
 

1 

济康银行重庆分行 
   

1 
 

1 

江津农工银行重庆分行 
   

1 
 

1 

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 
   

1 
 

1 

中国农工银行重庆分行 
   

1 
 

1 

总计 
 

4 8 20 8 24 

 

资料来源:康永仁:《重庆的银行》,《四川经济季刊》第 1卷第 3期(1944年 6月),第 105—106页。 

表 3 全面抗战前设立战后继续存在的商业银行资本前后比较(单位:千元) 

机构名称 1937年“七七事变”前 1941年底 1943年 10月底 

聚兴诚银行 2000 4000 4000 

四川美丰银行 3000 10000 20000 

重庆银行 1000 5000 10000 

川盐银行 2000 4000 6000 

四川建设银行 1000 1000 3000 

川康平民商业银行 2000 4000 10000 

总计 11000 2800 53000 

 

资料来源:康永仁:《重庆的银行》,《四川经济季刊》第 1卷第 3 期(1944 年 6 月),第 108—109 页。附注:川康平民商业银

行系由川康殖业、重庆平民及四川商业三银行改组合并而成者,这三行的资本合计为 200万元。 

重庆地区商业银行在全面抗战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第一,抗战后国民政府迁渝,重庆成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由此推动

了本地商业银行的发展。伴随着内迁,大量的资金和人流聚集于重庆,加之战时经济的繁荣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重庆地区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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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发展。第二,是筹措经营附业的资金所需。所谓经营附业,并非经营“收受存款及放款,票据贴现,汇兑或押汇”等银行常规

业务,而是“购囤大量的货物,以获大量的暴利”。但一般商业银钱业行号,向四行融通款项甚为困难,于是遂群起组织银钱业行

号或增设分支行处,藉以吸收存款,来作为经营附业的资金。
[9]109-110

可见,除战时经济繁荣之外,投机活动的猖獗,也是促进重庆地

区商业银行机构与资本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商业银行制度的深刻变革 

全面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强化对银行监管,以及内迁银行的有力影响,重庆地区商业银行不仅在机构上、资本上有了迅猛

的发展,而且发生了进一步顺应现代银行要求,健全现代银行制度的深刻变革,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组织形式普遍公司化。中国自有银行以来,其组织形式并不一致,有的借鉴西方,采用股份有限(无限)公司形式,有的则

仿照钱庄采用合伙制,政府层面也长时期里未做统一的规范。而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的是国民政府于 1931年公布的《银行法》,其

规定银行应为公司制,包括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无限责任公司等形式,并要求非公司而经营的银行,应在三

年内变更为公司之组织。[10]573、578这一规定实际上要求银行必须为公司制。从实际来看,除前述聚兴城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外,

一些由钱庄改组而来的如和成银行、永美厚银行也于 1937 年从合伙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11]194

由此,新成立的重庆地区商业银

行均以公司制为基本组织形式。 

第二,比期存款受到抑制。比期是重庆传统金融市场中,专门由钱庄经营的存款放款时的利息计算方法。所谓比期存款,即以

半月为彼此结算期限,到期存款方凭存单提取本息,属于一种商业借贷资本,民国初年由钱庄推行,后银行亦从其习惯。因有暴利

可得,重庆和四川之行庄皆热衷于此,甚至外省银行来到重庆,也在比期拆借头寸给重庆本地银行,以此获利。至全面抗战爆发之

后一段时间,比期制度仍流行于重庆金融市场。据资料显示,重庆地区商业银行的比期存款在 1939 年底接近 50%,1940 年 8 月颁

布施行《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施行之始,曾特准银钱业界的请求,比期存款,可以不必交存款准备金,于是各行庄为了逃

避缴纳存款准备金,将存款尽量的登记在这个科目,造成了比期存款的突增。尤其进入 1941 年以后,各银行的比期存款比例就不

断攀升,1941 年 7 月底至 10 月底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比期存款占总存款 89%—91%。[9]123-125如此之高的比期存款率常带来金融秩序

的混乱,其集中清理、短期收付之习惯,使资金周转过于频促,成为金融之于商业和生产之桎梏,而且在集中收付款项时,常致筹码

不足,引起金融市场波动,尤其是它产生的高利率不断加剧金融与商业投机。于是,乃有废除比期制度之举。1942 年起,财政部规

定比期存款一并提交存款准备金后,这种存款在各行庄存款中,所占的比例,随之降低。1942年 3月底,在银行方面,比期存款所占

全部存款的比例降到了 66%。自 1943 年元旦起,废除比期制度,代之以日拆制度。[12]88-89此举对于抑制投机,稳定金融秩序意义重

大。 

第三,由战前聚集申汇市场转向商业放款和生产事业。如前所述,全面抗战爆发前,渝市商业银行十分热衷于投机申汇,但全

面抗战爆发后,上海金融市场遭受沉重打击,渝市僻处后方,无外汇市场,申汇遂无法经营。银行资金乃逐渐转入商业放款,尤其是

自 1943 年起,国家银行实施专业化,中央银行专司发行,强化对各商业银行及省地方银行的监管。国民政府财部对于新银行之设

立管理甚严,“促使渝市银行业经营对象,日益转入生产事业之途径。”[13]157-158此乃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地区商业银行变革之又一

显著体现。 

依据重庆市银钱业放款统计,1940 年 26 家银钱业(银行占 2 家,余为钱庄)之放款余额,计商业放款占到 96.86%,工业及交通

公用事业仅占 1.12%。1942年 67家银钱业(银行占 26家,钱庄 34家)3月下旬之放款余额,计工业放款占 7.02%,工矿交通放款合

计占 11.32%,而商业占 52.19%。如果将个人放款并入商业放款,并将同业放款剔除不计,则商业放款将为 70%以上,工矿交通事业

放款亦增为 14%强。至于投资,据 1940年 26家行庄的统计为 15456千元,其中政府债券占 59.28%,商业占 26.38%,房地产占 8.89%,

工矿业占 3.83%,公用事业占 1.15%,交通事业占 0.29%,其他占 0.18%。可见,1942年银钱业放款的分配情形,较 1940年更加合理,

银行与工业的一般关系,显然较前更加密切了。据估计大后方全体商业银行和钱庄(连同省县银行在内)的工业放款和投资,约占

投放总额的 5%至 10%之间,从银钱业扶植工业的意义上,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就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历史看,银钱业对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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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融通,的确有了些许的进步。[14]89-90 其中,作为重庆地区商业银行之一的重庆银行,特别注意发展后方生产建设,且其资金之

运用,不偏重于都市,多转移于地方资本极弱之地区,及边陲尚未开发地区,对于西南西北及西康方面的投资,占全部资金 40-50%。
[15]204-205

 

第四,抵押放款开始为商业银行所接受。传统金融机构一般多采用信用放款,对人的信用,超过对物的信用,这显然是一种落

后的经营方式,不利于金融机构的放款安全。相较而言,抵押放款,则有利于降低资金的风险。内迁银行放款时,为求安全起见,多

采用抵押放款,而采用信用放款相对较少。在内迁银行的影响,重庆本地银行的经营方式,也逐渐开始采用抵押放款了,信用放款

则呈现逐年下降态势。如 1939年底,6家银行(重庆银行、通惠实业银行、川盐银行、山西裕华银行、和成银行、中南银行)的放

款中,信用放款占 88%;14 家钱庄的放款中,信用放款占 92%强。1940 年底,4 家银行(和成银行、江海银行、重庆银行、山西裕华

银行)的放款中,信用放款占 81%;24家钱庄的放款中,信用放款占 97%。1942年 3月底,3家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川康平民商

业银行都邮街支行、川盐银行)的放款中,信用放款占 84%,13家钱庄的放款中,信用放款计占 99%等。[9]131-132 

受传统经营方式的影响,重庆本地银行,虽然信用放款的比重仍远高于抵押放款,但 1939年至 1942年,抵押放款呈逐年上升,

信用放款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相反,钱庄则在抵押放款上呈逐年下降,而信用放款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之所以抵押放款业务进展

并不快,因多数商家以抵押借款为耻,而且空袭期间兵险费率奇昂,押品缺乏保障。而信用放款,则只需凭借人事关系办理,所以愿

意者甚多。[13]158 

第五,票据交换逐渐符合现代银行规范。全面抗战爆发后,推行票据制度,规范票据市场,是解决大后方资金不足问题的最有

效手段,[16]74亦是现代银行制度得以发展完善的基础条件。为此,1942 年 5 月,财政部公布《管理银行信用放款办法》和《管理银

行抵押放款办法》,明确规定银行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得以票据承兑及贴现方式办理,其票据种类、格式及推行使用办法,由财政

部另定之。
[10]1101

1942年 6月 1日,中央银行票据交换科成立,开始了由其主持下的较为规范的票据交换工作。
[17]71

1943年 4月,财

政部公布《非常时期票据承兑贴现办法》,规定了承兑贴现票据的种类、期限、额度、贴现率等。1943 年 12 月 30 日,四联总处

第 203次理事会议通过了联合票据承兑所组织章程,1944年 10月 2日,重庆联合票据承兑所正式开业,所附设的联合征信所,办理

工商金融各业调查事宜,也同日开业,上述举措有力地推进了票据交换制度的建立。[18]此后,虽商业票据应附有货物交易者,仍不

多见,但承兑业务逐渐通行,信用市场日见臻于近代化。[13]158 

四、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商业银行政府监管的空前强化 

近代中国长时期里,国家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严重缺失,导致中国金融业自由放任,痼弊丛生。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防范金融风

险,并适应战时统制经济需要,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涉及从货币发行到银行设立及业务活动的各个领域,由此形成

了较为严密的制度体系。 

第一,货币发行统归央行并停止各银行自行发钞。 

1935年 5月公布实施的《中央银行法》,赋予“中央银行发行本位币及辅币之兑换券”“经收政府所铸本位币、辅币及人民

请求代铸本位币之发行”之特权。[19]485然而货币发行权的统一并非一蹴而就,开始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所发之

钞票,自公布日起,都定为法币,并集中其发行。1942 年 6 月 18 日,财政部颁布《统一发行实施办法》,规定:所有法币的发行自

1942年 7 月 1 日起,统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中国、交通、农民三行所发行之法币准备金,截至 1942年 6月 30日,要全数移交中

央银行接收;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业务上所需资金,得提供担保向中央银行商借。[20]40-41同年 7月 14日财政部制定《中央银行接

收省钞办法》,规定:“所有各省地方银行的存款和准备金,均归中央银行保管。”[21]325至此,货币发行权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践中

均集中在中央银行一家手中。币制统一前,渝市银行多兼有发行业务。除中国银行外,各商业银行中,如四川美丰、川康殖业、重

庆等银行均曾发行小额钞券;中央收回发钞权后,渝市各商业银行,因鉴于国家银行钞券之信誉,纷纷停止发行钞券,转向中央银

行办理领钞。
[13]158

至此,自近代以来币制紊乱而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痼疾终告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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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形成较为严密的政府监管制度体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都西迁,沦陷区游资大量内移,后方投机盛行,物价不断狂涨,金融业参与商业投机,扰乱后方经济秩序。

于是,财政部遂空前强化了对银行的监管。1940 年 8 月,公布《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对银行业务、银行信用,均予以较

严之限制,1941年 12月 7日,公布《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严格限制新银行之设立,及货物之押款。此后又陆续颁布

比期存放款管制办法、银行盈余分配及提存特别公积办法、银行投资人入股办法、财政部派驻银行监理员规程、财政部银行监

理员官办公处组织规程、财政部检查银行规则、财政部授权中央银行检查金融机构业务办法、管理银行抵押放款办法、管制银

行信用放款办法、商业银行设立分支行处办法等。1943年 2月,重庆及各地四联分支处会同当地银钱业同业公会组织放款审核委

员会,负责各银钱行庄放款事宜之审核,并制定各地银钱业组织放款审核委员会通则。至此,中国战时金融业之管理,在法规上,可

谓已构建起相当严密之规则。
[5]227-228

 

上述强化银行监管的举措,不仅是为应对战局整顿金融秩序之举,而且也是健全现代银行制度的进一步变革之举。其中,最为

重要的当属公布《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和《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10]641、653这两份文件实际可视作战时的《银

行法》,是商业银行制度的指导性法规。概要来看,《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主要涉及如下方面: 

(1)确定被管理金融组织的范围,主要包括银行、钱庄、银号、信托公司等,“凡经营收受存款及放款、票据贴现、汇兑或押

款各项业务之一而不称银行者,视同银行。”(2)建立银行存款准备金制度。除储蓄存款外,经收普通存款“应以所收存款总额 20%

提缴准备金,转存当地之中、中、交、农四行中之一行”。(3)限制银行资金的用途。“银行不得直接经营商业或囤积货物,并不

得以代理部、贸易部或信托部等名义,自行经营或代客买卖货物”;运用存款,“以投资生产建设事业及联合产销事业为原则”;

承做抵押放款,“应以各该行业正当商人为限”。(4)检查银行的营业。规定“银行每旬应造具存款、放款、汇款报告表,呈送财

政部查核”。“财政部得随时派员检查银行帐册簿籍、库存状况及其他有关文件”。(5)官办银行从业人员禁止经商。规定“官

办或官商合办的银行,其服务人员一律视同公务人员,不得直接经营商业”。(6)规定相应的处罚原则和标准。由于该办法条文简

单且没有制定施行细则,1941年 12月 9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又公布《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 

与《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相比较,《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在承继前项管理规定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

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和更多的控制,其中特别是体现在限制银行设立和经营活动等方面,是对前者有关规定的细化和补充。主

要有:(1)限制新银行之设立,规定“除县银行及华侨资金内移请设立银行者外,一概不得设立”“银行设立分支行处,应呈请财

政部核准”。(2)提高货物押款条件,规定银行承做以货物为抵押之放款,必须是经营本业之商人,并且加入各该同业公会者,每户

放款不得超过该行放款总额5%,放款最长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对请求展期者,应考察其货物性质,“如系日用重要商业物品,应即

限令押款人赎取出售,不得展期。如系非日用重要物品押款之展期,则以一次为限”。(3)明令取缔银行附设商号,规定“银行不

得经营商业或囤积货物”。(4)彻底管理外汇及口岸汇款。规定银行承做口岸汇款,“以购买供应后方日用重要物品、抗战必需

物品、生产建设事业所需机器、原料及家属之赡养费之款项为限”“银行非经呈奉财政部特准,不得买卖外汇”。(5)严禁银行

从业人员借职务之便经商,规定银行服务人员利用行款经营商业,以侵占论罪。加重银行违反规定时的处罚,除罚金外,对情节较

重者可勒令停业等。 

全面抗战时期,对商业银行的政府监管空前强化,重庆地区商业银行进一步健全了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制度,弥补之前的制

度缺憾,此为重庆地区商业银行在制度建设上的重要体现和进步。在健全制度的同时,财政部亦加大了执行监管力度。为检查银

钱行庄业务,1942 年 2 月在钱币司设稽核室后,即陆续指派人员分赴各地银钱行庄进行检查。自 1943 年 3 月起,先后两次派大批

检查人员检查各行庄,在重庆一地检查各行庄共历 223 次,凡营业违反规定之行庄均分别轻重予以惩戒,成效颇为良好。[22]178除于

钱币司专负银行检查及业务指导并监管重庆区银行监理之职责外,还于成都等 16 个都市,设置银行监理官办公处,主持各该区银

行监理工作,并于省地方银行及重要商业银行派驻银行监理员,配合银行监理官之工作。[23]37通过战时银行管制,各类违法情形,较

1942年以前已大为改观。尽管制度变革仍存在令人遗憾之处,比如票据制度尚未能普遍推行,[5]228银行监理官组织与职权有待提高,

存款准备及流动性准备之不彻底等。
[2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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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全面抗战爆发前,商业银行在重庆的发展十分缓慢,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而且其现代化程度十分有限。全面抗战开

始后,重庆商业银行不仅组织机构和资本数量上纷纷有了迅猛发展,且在组织形式、业务经营以及监管等银行制度方面也发生了

进一步的深刻变革,健全了现代商业银行制度。这些发展和变革,不仅体现了重庆地区银行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轨迹,也代表了中

国西部地区银行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转型。重庆地区商业银行的这种变迁,缘起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并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

主,即战时环境下政府对商业银行的政策导向和制度规范,以及东部地区现代银行制度的迁移所推动。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

对于重庆地区商业银行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金融业,带来了爆发式的发展和变革,但也随之产生了较为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发展

动力的可持续性不足。随着战后中央政府还都南京和大量内迁银行机构的回迁,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资金、人力等各种资源的流出,

重庆地区的商业银行和整个西部地区的金融业发展的停滞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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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所论重庆地区商业银行,系指创办于重庆,且经营活动主要在重庆地区内(当时重庆行政辖区大体与现在重庆主城九区

范围相当,这也是本文所论重庆地区的范围)的民营华资银行。 

2 目前学界对近代以来重庆地区商业银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相关个案研究中,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张守广:《川帮银行的首

脑——聚兴诚银行简论》(《民国档案》2005年第 1期)、时广东:《康心如与中美合资时期的四川美丰银行》(《社会科学研究》

2003年第6期)和《军阀控制时期的四川美丰银行》(《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 6期)等;主要的硕博士论文有:时广东:《1905-1935:

中国近代区域银行发展史研究——以聚兴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为例》(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年)、杨鹏辉:《川盐银行

业务变迁研究(1937-1945)》(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年)、黄艳:《聚兴诚银行的经营理念与特色(1937-1945)》(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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